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⾹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⾹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佈
之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
確 表 ⽰ 概 不 就 因 本 公 佈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⽽ 產 ⽣ 或 因 倚 賴 該 等
內 容 ⽽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 

 
CHINA TRENDS HOLDINGS LIMITED 

中 國 趨 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(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⽴ 之 有 限 公 司 )  

（股 份 代 號 ：8171） 

（認 股 權 證 代 號 :  8015） 
 

須 予 披 露 的 交 易  
簽 署 F U L L  S M A R T  A S I A  L I M I T E D  2 0 % 股 權 轉

讓 協 議  
 

 
股 權 轉 讓 事 宜  
 

中 國 趨 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 」 ） 董 事 局 欣 然 宣 佈 ， 於 2 0 1 9

年 1 2 ⽉ 2 2 ⽇ （ 收 市 後 的 時 間 ） ， 本 公 司 與 J o y  C h i n a  G r o u p  

L i m i t e d （ 「 J o y  C h i n a 」 ） 和 藍 ⾊ 天 使 （ 控 股 ）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藍

天 控 股 」 ） 簽 訂 F u l l  S m a r t  A s i a  L i m i t e d （ 「 ⽬ 標 公 司 」 ） 2 0 %

股 權 轉 讓 協 議 ( 「 協 議 」 ) 。 根 據 協 議 ， 本 公 司 向 藍 天 控 股 轉 讓 其 持

有 的 ⽬ 標 公 司 2 0 % 的 股 份 （ 「 待 售 股 份 」 ） ， 交 易 對 價 為 2 2 8 0 萬

港 元 （ 相 當 於 本 公 司 當 初 取 得 待 售 股 份 的 成 本 ） 。 ⽀ 付 ⽅ 式 為 於 簽

署 協 議 後 2 ⽇ 內 ， 藍 天 控 股 以 现 ⾦ 先 付 5 0 % （ 即 1 1 4 0 万 港 元 ） 予

本 公 司 ， 余 款 5 0 % （ 即 1 1 4 0 万 港 元 ） 于 本 协 议 签 署 ⼀ 年 后 ⽀ 付 予

本 公 司 。 交 易 完 成 後 ， ⽬ 標 公 司 將 不 再 是 本 公 司 可 以 出 售 投 資 的 公

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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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 權 轉 讓 協 議  
 

訂 約 ⽇ 期    2 0 1 9 年 1 2 ⽉ 2 2 ⽇ （ 收 市 後 的 時 間 ）  

 

訂 約 各 ⽅    藍 ⾊ 天 使 （ 控 股 ） 有 限 公 司  

本 公 司  

J o y  C h i n a  G r o u p  L i m i t e d  

 

就 董 事 在 作 出 ⼀ 切 合 理 查 詢 後 所 深 知 、 盡 悉 及 確 信 ， 藍 天 控 股 、

J o y  C h i n a 、 其 各 ⾃ 全 部 股 東 及 其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⼈ ， 乃 獨 ⽴ 於 本 公

司 及 其 關 連 ⼈ 仕 （ 定 義 ⾒ G E M 上 市 規 則 ） ， 且 與 彼 等 並 無 關 連 。  

 

主 要 條 款 ：  

1 .  藍 天 控 股 同 意 購 買 ⽽ 本 公 司 同 意 出 售 待 售 股 份 。  

2 .  J o y  C h i n a 放 棄 待 售 股 份 的 優 先 購 買 權 並 同 意 待 售 股 份 的 交

易 。  

3 .  交 易 對 價 為 2 2 8 0 萬 港 元 （ 相 當 於 本 公 司 當 初 取 得 待 售 股 份 的 成

本 ） ， 於 簽 署 本 協 議 後 2 ⽇ 內 ， 藍 天 控 股 以 现 ⾦ 先 付 5 0 % （ 即

1 1 4 0 万 港 元 ） 予 本 公 司 ， 余 款 5 0 % （ 即 1 1 4 0 万 港 元 ） 于 本 协 议 签

署 ⼀ 年 后 ⽀ 付 予 本 公 司 。  

4 .  本 協 議 約 定 的 交 易 完 成 後 ， ⽬ 標 公 司 將 不 再 是 本 公 司 可 以 出 售

投 資 的 公 司 。  

5 .  本 協 議 約 定 的 交 易 完 成 後 ， ⽬ 標 公 司 將 成 為 藍 天 控 股 投 資 的 公

司 。 藍 天 控 股 將 持 有 ⽬ 標 公 司 2 0 % 的 股 份 。  

 

 
訂 約 各 ⽅ 的 信 息  
 

藍 天 控 股 是 B V I 註 冊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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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公 司 持 有 ⽬ 標 公 司 2 0 % 的 股 份 。  

 

J o y  C h i n a 是 於 B V I 註 冊 成 ⽴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， 持 有 ⽬ 標 公 司 8 0 %

的 股 份 。  

 

⽬ 標 公 司 是 在 B V I 註 冊 成 ⽴ 的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， 其 主 要 資 產 是 投 資

於 中 國 內 地 註 冊 成 ⽴ 的 多 達 創 新 （ 中 國 ）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多 達 中

國 」 ） ， ⽬ 標 公 司 持 有 多 達 中 國 9 7 % 的 股 份 。 ⽬ 標 公 司 截 至 2 0 1 9

年 1 1 ⽉ 3 0 ⽇ 之 財 務 報 表 顯 ⽰ 其 淨 資 產 約 為 1 . 2 3 億 港 元 ， 主 要 從

事 L E D 低 碳 商 務 應 ⽤ 技 術 ⽅ 案 及 節 能 電 腦 結 構 技 術 開 發 。  

 

 
投 資 的 理 由 和 裨 益  
 

本 公 司 主 要 主 要 從 事 ( i ) 電 ⼦ 科 技 及 相 關 產 品 貿 易 ︔ 及 ( i i ) 媒 體 電 商

平 臺 及 媒 體 廣 告 服 務 。  

 

針 對 ⾹ 港 聯 交 所 認 為 本 公 司 運 營 不 ⾜ 問 題 ， 通 過 出 售 持 有 的 少 數 股

權 ， 有 助 增 加 現 ⾦ 擴 ⼤ 本 公 司 的 主 營 業 務 。   

 

董 事 局 認 為 訂 ⽴ 本 協 議 乃 按 ⼀ 般 商 業 條 款 訂 ⽴ ， 屬 公 平 合 理 ， 並 符

合 本 公 司 及 其 股 東 的 整 體 利 益 。  

 
 
G E M 上 市 規 則 之 涵 義  
 

由 於 根 據 G E M 上 市 規 則 計 算 之 最 ⾼ 適 ⽤ 百 分 比 率 超 過 5 % 但 低 於

2 5 % ， 本 協 議 項 下 之 交 易 事 項 構 成 本 公 司 之 ⼀ 項 須 予 披 露 交 易 , 故

須 遵 守 G E M 上 市 規 則 第 1 9 章 之 申 報 及 公 告 要 求 ， 惟 獲 豁 免 遵 守

股 東 批 准 之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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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董 事 局 命 
中 國 趨 勢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

 主 席 兼 ⾏ 政 總 裁 
向 ⼼ 

 

⾹ 港 ， ⼆ 零 ⼀ 九 年 ⼗ ⼆ ⽉ ⼆ ⼗ ⼆ ⽇  
 
於 本 公 佈 ⽇ 期 ， 執 ⾏ 董 事 為 向 ⼼ 先 ⽣ ( 主 席 )  、  陳 昌 義 先 ⽣ 及 葉 勇
豪 先 ⽣ ︔ 獨 ⽴ 非 執 ⾏ 董 事 為 ⿈ 松 堅 先 ⽣ 、 安 靜 女 ⼠ 及 陳 義 成 先 ⽣ ︔
龔 青 女 ⼠ 為 向 ⼼ 先 ⽣ 之 替 任 董 事 。  
 
本 公 佈 的 資 料 乃 遵 照  G E M  上 市 規 則 ⽽ 刊 載 ， 旨 在 提 供 本 公 司 的 資  
料 ︔ 本 公 司 董 事 願 就 本 公 佈 的 資 料 共 同 及 個 別 地 承 擔 全 部 責 任 。 各  
董 事 在 作 出 ⼀ 切 合 理 查 詢 後 ， 確 認 就 其 所 知 及 所 信 ： （  i  ） 本 公 佈  
所 載 資 料 在 各 重 要 ⽅ ⾯ 均 屬 準 確 完 整 ， 且 無 誤 導 成 分 ︔ （  i  i  ）  本  
公  佈 並 無 遺 漏 任 何 其 他 事 宜 致 使 當 中 所 載 任 何 聲 明 有 所 誤 導  ;  及  
( i i i )  本 公 佈 內 表 達 之 ⼀ 切 意 ⾒ 乃 經 審 慎 周 詳 考 慮 ⽅ 始 作 出 ， 並 以
公 平  合 理 之 基 準 和 假 設 為 依 據 。  
 
 
本 公 佈 將 由 其 刊 登 之 ⽇ 起 計 最 少 ⼀ 連 七 天 於 G E M 網 站 之 「 最 新 公
司 公 告 」 網 ⾴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 w w . 8 1 7 1 . c o m . h k 內 刊 登 。  
 

 


